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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 � � �一、 重要提示

（

一

）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

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

（

二

）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祁连山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２０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罗鸿基 杨宗峰

电话

０９３１－４９００６０６ ０９３１－４９００６９８

传真

０９３１－４９００６９７ ０９３１－４９００６９７

电子信箱

ｑｌｓｓｎ＠１６３．ｃｏｍ ｑｌｓｓｎ＠１６３．ｃｏｍ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

一

）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

）

总资产

１０

，

８６３

，

５９０

，

８７３．２０ １０

，

１２９

，

６８０

，

２９２．７５ ７．２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３

，

８１９

，

２４５

，

２３４．０４ ３

，

７０４

，

２５３

，

５６９．０８ ３．１０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５５

，

１７５

，

７１４．７８ ２８０

，

７６８

，

４１８．３３ １３３．３５

营业收入

２

，

３１２

，

２７３

，

８７３．４５ １

，

８５６

，

１４２

，

０６１．８０ ２４．５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１０９

，

８００

，

２５５．４１ ２６

，

４９２

，

１７７．３１ ３１４．４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

１１０

，

３８８

，

５０８．６２ ２１

，

５０６

，

００７．３０ ４１３．２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２．９２ ０．９３

增加

１．９９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８３９ ０．０５５８ ２２９．５７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８３９ ０．０５５８ ２２９．５７

（

二

）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７７

，

１２７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３．２４ ７９

，

０５６

，

０１７ ０

无

甘肃祁连山建材控股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１３．２２ ７８

，

９２６

，

０９０ ０

质押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中国建设银行

－

上投摩根中国

优势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３．５１ ２０

，

９４８

，

６６６ ０

未知

ＪＦ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ＪＦ

中国

先驱

Ａ

股基金

其他

１．３７ ８

，

１７９

，

５３８ ０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上投摩根中小盘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９３ ５

，

５３１

，

０４９ ０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

－

建信优选成长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８４ ４

，

９９９

，

７７２ ０

未知

中国银行

－

嘉实成长收益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７５ ４

，

４８２

，

０８２ ０

未知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东吴

行业轮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０．６０ ３

，

５８０

，

０００ ０

未知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其他

０．５７ ３

，

４１５

，

９５８ ０

未知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上投

摩根行业轮动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０．５７ ３

，

４０１

，

６６３ ０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

，

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控

股股东

，

甘肃祁连山建材控股有限公司为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其他股东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

三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

一

）

董事会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上半年

，

在国内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

全行业盈利水平下滑的形势下

，

公司紧紧抓住区域市场水泥需

求上升这一难得机遇

，

全力以赴拓市场

、

提销量

、

增效益

，

集中精力抓管理

、

强基础

，

降成本

。

各项工作取得

了新的成绩

。

生产经营

：

报告期公司累计生产水泥

６９９．８３

万吨

，

同比增长

１８．３４％

；

销售水泥

（

含商品熟料

）

７８６．１７

万

吨

，

同比增长

１６．８５％

；

产销商品混凝土

３４．１９

万方

，

同比增长

９１．３９％

。

实现利润总额

１．４９

亿元

，

同比提高

５１６％

。

建设发展

：

张掖巨龙公司于

４

月份合并了会计报表

；

古浪

、

漳县二线和定西粉磨系统已于今年

５

月份

建成投产

，

西藏

、

玉门项目稳步推进

，

报告期新增水泥产能

４００

万吨

，

总产能突破

２５００

万吨

。

（

二

）

主营业务分析

１

、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

）

营业收入

２

，

３１２

，

２７３

，

８７３．４５ １

，

８５６

，

１４２

，

０６１．８０ ２４．５７

营业成本

１

，

７２０

，

９２６

，

１８２．０５ １

，

５３４

，

０１０

，

８２３．６５ １２．１８

销售费用

１１５

，

７５５

，

９４３．８５ ９８

，

７２３

，

０４９．２１ １７．２５

管理费用

２２１

，

４０７

，

０８６．６４ １３０

，

４７５

，

９１８．３４ ６９．６９

财务费用

１３１

，

２０１

，

７０８．２４ １２３

，

０６３

，

１５６．９７ ６．６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５５

，

１７５

，

７１４．７８ ２８０

，

７６８

，

４１８．３３ １３３．３５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７３

，

９６３

，

５４４．２４ －６４０

，

７０５

，

０３４．００ ２６．０２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６８

，

４８５

，

００４．５１ １２１

，

７３６

，

９２０．９２

２

、

其他

变动超过

３０％

的主要会计科目的变动原因说明

资产负责表项目

会计科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变动

（

％

）

原因

应收票据

１１９

，

５５２

，

２４３．００ ２５０

，

５７９

，

７５０．９５ －５２．２９

一是加大了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货款的

力度

，

二是货款回收中应收票据的占比下

降

。

应收账款

６８３

，

９８０

，

０８９．３４ ４７８

，

４５７

，

０６５．８６ ４２．９６

一是公司产销规模扩大

，

结算期未到的货

款增加

，

二是并购张掖巨龙建材公司增加

的应收账款

。

预付款项

３３０

，

５３３

，

９８３．９１ １７５

，

７２３

，

６４７．７０ ８８．１０

一是新建项目预付的工程款增加

，

二是并

购张掖巨龙建材公司增加的预付账款

。

在建工程

２４４

，

４０４

，

４６７．１２ １

，

１８３

，

０１０

，

８１７．９４ －７９．３４

主要是古浪公司

、

漳县二期水泥生产线等

在建项目建成投产转固所致

。

预收款项

２３１

，

１０２

，

０３０．２８ １６１

，

０３６

，

０４７．０８ ４３．５１

主要是本期水泥市场好转

，

部分重点客户

预付的水泥款增加

。

应付票据

２６６

，

３８１

，

３６８．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８７．９４

主要是为缓解资金压力

，

办理银行承兑汇

票用于支付货款

。

利润表项目

会计科目 本期数 同期数 增减变动

（

％

）

管理费用

２２１

，

４０７

，

０８６．６４ １３０

，

４７５

，

９１８．３４ ６９．６９

主要是产销规模扩大使折旧费

、

工资性支

出等固定费用增加

。

资产减值损失

９

，

８８３

，

１８２．２２ ５

，

８４０

，

２３２．４３ ６９．２３

同比应收账款增加

，

致使应收账款计提的

坏账准备增加

。

营业外收入

２８

，

９４８

，

５５０．７７ ４６

，

２２７

，

８７７．０６ －３７．３８

同比收到的税收返还收入减少所致

。

营业外支出

４

，

４３１

，

２８９．３１ ２

，

２６３

，

３４５．３２ ９５．７８

同比本期支付了地方性赞助及补偿款所

致

。

所得税费用

２６

，

６３８

，

９６５．１６ ６

，

３３４

，

９６２．５４ ３２０．５１

同比利润总额增加

，

致使当期所得税费用

增加

。

现金流量表项目

会计科目 本期数 同期数 增减变动

（

％

）

经营活动现金流

量净额

６５５

，

１７５

，

７１４．７８ ２８１

，

７６８

，

４１８．３３ １３２．５２

产销规模扩大致使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

到的现金同比大幅增加

，

由于本期加大了

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货款的力度

。

购买商

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的增加幅度小于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加幅

度

，

致使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

加

。

筹资活动现金流

量净额

－２６８

，

４８５

，

００４．５１ １２１

，

７３６

，

９２０．９２

主要是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减少

，

致使

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下降

。

（

二

）

行业

、

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１

、

主营业务分行业

、

分产品情况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

％

）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

％

）

毛利率比上年增

减

（

％

）

水泥

２

，

１０２

，

３３０

，

２１４．３０ １

，

５４０

，

５９０

，

０６１．２４ ２６．７２ ２４．７５ １１．９６

增加

８．３７

个百分

点

商品熟料

８６

，

２７０

，

０５４．８７ ７７

，

３１１

，

５４３．１５ １０．３８ ５１．０７ ３５．８６

增加

１０．０３

个百

分点

商品混凝土

９７

，

９５６

，

１５５．９６ ７８

，

７１３

，

６４８．５１ １９．６４ ６５．３２ ６３．０１

增加

１．１４

个百分

点

２

、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

％

）

兰州地区

５９１

，

３６３

，

２９１．７０ －０．５９

青藏地区

２６０

，

３４１

，

０６４．７８ －１４．４１

天水地区

５８１

，

０１８

，

２９１．０４ ５５．７６

平庆地区

８０

，

８９６

，

９５１．８６ －２６．４４

河西地区

１９６

，

１８６

，

１７８．０７ １００．００

陇南地区

３９７

，

７２７

，

８６５．７４ ２６．２２

甘南地区

１７９

，

０２２

，

７８１．９４ ７１．５３

（

三

）

核心竞争力分析

１

、

区位优势

公司经过近几年的战略布控

，

已经形成了永登

、

红古

、

平凉

、

天水

、

甘谷

、

漳县

、

成县

、

文县

、

嘉峪关

、

张掖

、

古浪

、

西固和青海湟中

、

民和等十四大水泥生产基地

，

覆盖了甘肃

、

青海两省主要的水泥消费市场

，

形成了多

生产基地

、

一体化的产品销售

、

物流体系

，

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

。

２

、

规模优势

公司现水泥产能突破

２

，

５００

万吨

，

是区域内的最大的水泥生产企业

，

市场占有率达到

４０％

以上

，

有较强

的规模经营优势和持续供货能力

。

有利于公司争取区域内大型工程项目

，

扩大市场份额

，

发挥主导优势

。

３

、

资源优势

公司所属的各生产基地均配套自有矿山

，

且品位高

、

储量丰富

。

各矿山与生产基地距离较近

，

能够有效

降低矿石运输成本

，

发挥成本优势

。

４

、

品牌优势

公司拥有的

＂

祁连山

＂

商标

，

为甘肃省著名商标

，

且在甘肃

、

青海两省经过

５０

多年的精心经营

，

基本打造

成了区域水泥第一品牌

。

公司先后荣获

＂

五一劳动奖状

＂

、

＂

甘肃省优秀企业

＂

、

＂

全国文明单位

＂

、

＂

全国建材百

强企业

＂

、

＂

甘肃工业二十强

＂

等一系列荣誉称号

。

（

四

）

投资状况分析

１

、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报告期末公司对外股权投资额为

６６

，

１４５．９１

？

万元

，

较上年末增加

－３

，

２８６．６５

万元

，

原因为本期确认对酒

钢

（

集团

）

宏达建材有限责任公司投资收益

２

，

７１３．３５

万元

，

收到酒钢

（

集团

）

宏达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分红

６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

公司参股公司的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

，

公司持股比例由原来的

６％

下降为

３．４８％

。

被投资单位 主要业务 占被投资单位权益比例

（

％

）

酒钢

（

集团

）

宏达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水泥生产及销售

６０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机械制造

３．４８

２

、

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

１

）

委托理财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无委托理财事项

。

（

２

）

委托贷款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无委托贷款事项

。

３

、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

１

）

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募集年份 募集方式 募集资金总额

本报告期已使用募集

资金总额

已累计使用募集

资金总额

尚未使用募集

资金总额

尚未使用募集资金

用途及去向

２０１２

配股

７６５

，

２４７

，

６８４．１４ ２２３

，

３６３

，

７３６．５４ ７６５

，

２４７

，

６８４．１４ ０

合计

／ ７６５

，

２４７

，

６８４．１４ ２２３

，

３６３

，

７３６．５４ ７６５

，

２４７

，

６８４．１４ ０ ／

４

、

主要子公司

、

参股公司分析

公司名称 主营业务范围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资产规模 净利润

（

万元

） （

％

） （

万元

） （

万元

）

永登祁连山水泥有限公司 水泥及熟料的生产与销售

５２

，

００９．５７ １００．００ １４２

，

７７３．９９ ４

，

８３９．１２

兰州红古祁连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水泥及熟料的生产与销售

２１

，

５７６．７０ ５３．８９ ６８

，

２３０．０５ －１

，

１６６．９３

甘谷祁连山水泥有限公司 水泥及熟料的生产与销售

１３

，

７８０．０９ １００．００ ５５

，

１２８．７７ ８３４．６１

甘肃古浪峡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水泥及熟料的生产与销售

１

，

８８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１

，

２０５．６３ －１５５．０１

夏河祁连山安多水泥有限公司 水泥及熟料的生产与销售

５

，

８６９．００ ６５．００ ５９

，

４３１．６１ ２

，

４１１．９４

甘肃张掖巨龙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水泥及熟料的生产与销售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６．００ ５３

，

９６３．６９ ２

，

０６７．５０

兰州永固祁连山水泥有限公司 水泥生产与销售

３

，

５３６．６５ ７４．２０ ５

，

５６３．０６ －１７７．４３

兰州祁连山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 商品混凝土的生产与销售

３７６．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

，

０６７．３６ －１３．４２

兰州祁连山汉邦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 商品混凝土的生产与销售

１

，

７１９．５２ １００．００ １０

，

８５３．１７ ２４７．０８

平凉祁连山水泥有限公司 水泥及熟料的生产与销售

８

，

７４８．９４ ９７．７１ ３７

，

７４２．８９ －１

，

７０５．５８

天水祁连山水泥有限公司 水泥及熟料的生产与销售

５

，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７

，

４９０．８２ ４２４．３２

青海祁连山水泥有限公司 水泥及熟料的生产与销售

２３

，

９０３．４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３９

，

７５７．６５ ３９２．６５

成县祁连山水泥有限公司 水泥及熟料的生产与销售

４２

，

７９８．６８ １００．００ ８７

，

７３１．６９ ２

，

８６９．７０

漳县祁连山水泥有限公司 水泥及熟料的生产与销售

３２

，

４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２

，

２９１．８２ ２

，

８９８．７４

文县祁连山水泥有限公司 水泥及熟料的生产与销售

１３

，

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 ５０

，

３８８．２５ －８１０．２９

兰州祁连山水泥商砼有限公司 水泥及商品混凝土生产与销售

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４

，

４８１．７４ ２８．４７

定西祁连山商砼有限公司 水泥及商品混凝土生产与销售

３

，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７

，

８７９．７０ ２０６．３９

古浪祁连山水泥有限公司 水泥及熟料的生产与销售

２９

，

４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７４

，

７８９．１５ １５１．６７

５

、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单位

：

万元 币种

：

人民币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项目进度

本报告期投入金

额

累计实际投入金

额

项目收益情况

成 县

４５００Ｔ ／ Ｄ

水 泥

生产线

６６

，

２５８．００

正在抓紧施工

１３

，

２７５．６３ １５

，

２９２．５７

尚未建成投产

定 西 年 产

１００

万 吨

水泥粉磨项目

６

，

２６１．３５

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份建成投产

６

，

９６２．５１ ８

，

０６３．１５

报告期内运转正常

甘谷年产

８０

万立方

米商品混凝土项目

３

，

０７０．９９

正在抓紧施工

１４５．３７ １４５．３７

尚未建成投产

古 浪

４５００Ｔ ／ Ｄ

新 型

干法水泥 生产线 节

能减排 暨资源 综 合

利用项目

８０

，

４８９．９７

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份建成投产

１０

，

５４５．２８ ７０

，

５７１．７３

报告期内运转正常

平安年产

８０

万立方

米商品混凝土项目

２

，

９３３．０１

正在抓紧施工

１

，

３０５．７８ １

，

３１７．４４

尚未建成投产

漳 县

４５００Ｔ ／ Ｄ

水 泥

生产线

５０

，

０８１．００

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份建成投产

１０

，

９９０．００ ４１

，

８４３．００

报告期内运转正常

合计

２０９

，

０９４．３２ ／ ４３

，

２２４．５７ １３７

，

２３３．２６ ／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一

）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

，

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

１

、

本公司持有兰州翀翔建材有限公司

５６．００％

的股权

，

但未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

主要原因是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２５

日与兰州建筑材料总公司签订股权租赁协议

，

将持有的兰州翀翔建材有限公司

５６．００％

的股权租赁给兰

州建筑材料总公司

，

租赁期为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

，

年租金为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该租赁协议

已执行完毕

，

双方同意将原租赁协议的期限延长一年

，

并签订了续租协议

，

租赁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１

日

。

因此本公司对兰州翀翔建材有限公司不能控制

，

故未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８

日本公司

、

本公司之子公司永登祁连山公司

、

酒泉钢铁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

嘉峪关

市长城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共同签订

《

关于酒钢

（

集团

）

宏达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扩股协议

》，

协议约定本公

司和本公司之子公司永登祁连山公司分别对酒钢

（

集团

）

宏达建材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增资

２４

，

１３１．８２

万元

，

分别占酒钢

（

集团

）

宏达建材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

３０％

，

增资完成后本公司及永登祁连山公司合计持有

酒钢

（

集团

）

宏达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６０％

的股权

，

酒泉钢铁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持有酒钢

（

集团

）

宏达建材有

限责任公司

３７．８６％

的股权

，

嘉峪关市长城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持有酒钢

（

集团

）

宏达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２．１４％

的股权

。

协议约定增资完成日起五年内酒钢

（

集团

）

宏达建材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中酒泉钢铁

（

集团

）

有限责任

公司推荐四名董事

、

永登祁连山公司推荐一名董事

、

本公司推荐两名董事

；

增资完成日起五年后酒钢

（

集团

）

宏达建材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中酒泉钢铁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推荐三名董事

、

永登祁连山公司推荐两名董

事

、

本公司推荐两名董事

。

永登祁连山公司与酒泉钢铁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授权委托书

，

委托酒泉钢铁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代理永登祁连山公司在酒钢

（

集团

）

宏达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１５％

的股权表决权

。

授权委托后

，

本公司及子公司永登祁连山公司合计持有酒钢

（

集团

）

宏达建材有限责任公司有表决权的

股权为

４５％

，

酒泉钢铁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持有酒钢

（

集团

）

宏达建材有限责任公司有表决权的股权为

５２．８６％

，

因而酒钢

（

集团

）

宏达建材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酒泉钢铁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

故本公司

未将酒钢

（

集团

）

宏达建材有限责任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

３

、

本公司持有甘肃张掖巨龙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２６％

的股权

，

但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

主要原因是

，

为支持

企业更好的发展

，

作为甘肃张掖巨龙建材有限责任公司的两大股东

（

各持有

２６％

的股权

），

甘肃黑河水电开

发股份有限公司与本公司经双方友好协商

，

签订了

《

一致行动协议

》。

在协议有效期内作为一致行动人

，

甘肃

黑河水电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承诺

，

在决定公司日常运营管理事项时

，

行使股东权利

，

特别是行使提案权

、

表

决权时与本公司采取一致行动

。

故本公司将甘肃张掖巨龙建材有限责任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

董事长:脱利成

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 8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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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７

日在公司办公楼四层

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

应到董事

８

名

，

实到董事

８

名

。

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

会议由董事

长脱利成先生主持

。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

、

审议通过了

《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

》

全文及摘要

同意

８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二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中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的议案

》

同意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通过中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资金业务平台

，

办理存款

、

结算及其它金融服务

业务

。

本事项为关联交易

，

表决时关联董事脱利成

、

李新华

、

刘继彬和蔡军恒回避了表决

。

本议案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同意

４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三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本公司与中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

＜

金融服务协议

＞

的议案

》

同意本公司和中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

《

金融服务协议

》。

本事项为关联交易

，

表决时关联董事脱利

成

、

李新华

、

刘继彬和蔡军恒回避了表决

。

本议案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同意

４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四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本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的议案

》

同意

８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五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本公司向银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人民币

２２

亿元的议案

》

同意

８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六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议案

》

同意

８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向岷县漳县地震灾区捐赠的议案

》

同意公司向岷县漳县地震灾区捐赠价值

１００

万元的水泥

。

同意

８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八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同意将公司章程原第一章第六条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５９７

，

１４６

，

３７１

元

”

修改为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

民币

７７６

，

２９０

，

２８２

元

。”；

将公司章程原第三章第一节第二十条

“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５９７

，

１４６

，

３７１

股

，

公司的股

本结构为普通股为

５９７

，

１４６

，

３７１

股

，

未发行其他种类股份

。”

修改为

“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７７６

，

２９０

，

２８２

股

，

公司

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为

７７６

，

２９０

，

２８２

股

，

未发行其他种类股份

。”

同意

８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特此公告

。

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八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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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７

日在公司办公楼四楼会

议室以现场加通讯方式召开

。

会议应到监事

６

名

，

参加现场表决的监事

４

名

，

监事王迎财和陈军以通讯方式

参加表决

，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雷得平先生主持

。

与会监事经过讨论

，

一致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

、

审议通过了

《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

》

全文及摘要

（

一

）

半年报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

、

法规

、

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和各项规定

；

（

二

）

半年报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

所包含的信息从各个方面真

实地反映出公司当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

（

三

）

在提出本意见前

，

未发现参与季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

同意

６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二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中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的议案

》

同意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通过中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资金业务平台

，

办理存款

、

结算及其它金融服务

业务

。

对于本次关联交易

，

公司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审核

，

并发表了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

未损害公

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独立意见

，

表决时关联董事脱利成

、

李新华

、

刘继彬和蔡军恒回避了表决

。

监事会认为

：

该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相关规定

，

未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

本议案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同意

６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三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本公司与中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

＜

金融服务协议

＞

的议案

》

同意本公司和中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

《

金融服务协议

》。

对于本次关联交易

，

公司独立董事进行了

事前审核

，

并发表了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

未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独立意见

，

表决时关联董事

脱利成

、

李新华

、

刘继彬和蔡军恒回避了表决

。

监事会认为

：

该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相关规定

，

未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

本议案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同意

６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四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更换公司监事的议案

》

公司原监事会主席雷得平先生因退休不再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职务

。

会议提名杨国爱先生为公司第四

届监事会监事

。

个人简历附后

。

本提名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同意

６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特此公告

。

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Ｏ一三年八月九日

个人简历

：

杨国爱

，

男

，

汉族

，

１９５５

年

１０

月出生

，

甘肃定西人

，

大学学历

。

历任临洮县委书记

，

平凉地委委员

、

组织部

部长

、

平凉地委副书记

、

平凉市委副书记

，

甘肃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副书记等职

。

现任甘肃

省国有企业监事会主席

（

正厅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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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为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金融服务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

本次中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财务公司

”）

为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我公司

”）

提供金融服务的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

尚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

本次交易为关联交易

。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

一

）

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为提高公司财务管理水平

、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拓宽融资渠道

、

降低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

、

提高风险管

控能力

，

公司与财务公司双方协商一致

，

本着

“

平等

、

自愿

、

互利

、

互惠

、

诚信

”

的原则

，

财务公司将为我公司及

下属子公司提供存款

、

贷款

、

结算及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可从事的其他业务

。

本公司将通过财务公司资金业务平台

，

办理存款

、

结算及其它金融服务业务

。

预计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５

年本

公司在财务公司结算户上的日最高存款余额

（

含应计利息

）

分别不超过人民币

２

亿元

、

２．５

亿元

、

３

亿元

；

预计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５

年财务公司为本公司提供的综合授信余额

（

含应计利息

）

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３

亿元

、

５

亿元

和

８

亿元

。

（

二

）

关联方关系

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材集团

”）

是我公司实际控制人

，

同时持有财务公司

７０％

的股权

，

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

三

）

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７

日召开的六届十五次董事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中材集

团财务有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的议案

》

和

《

关于本公司与中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

＜

金融服务协议

＞

的议

案

》，

４

名关联董事脱利成

、

李新华

、

刘继彬和蔡军恒全部回避了上述议案的表决

。

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本次

关联交易均发表了意见

。

此项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该关联交易的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股东

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

二

、

关联方基本情况

财务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

，

是中国银监会批准成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

由中材集团控股

，

注

册资本金

５

亿元

，

其中

：

中材集团出资

３．５

亿元

，

占比

７０％

；

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材股份

”）

出

资

１．５

亿元

，

占比

３０％

。（

中材股份为中材集团控股子公司

，

本公司控股股东

），

法定代表人

：

徐卫兵

；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

金融许可证机构编码

：

Ｌ０１７４Ｈ２１１０００００１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４４６２２

（

４－１

）；

税务登记证号码

：

１１０１０５７１７８３６４２Ｘ

；

注册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北路

１６

号中材国际大厦二层

。

经

营范围

：

１

、

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

、

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

、

代理业务

；

２

、

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

款项的收付

；

３

、

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

；

４

、

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

；

５

、

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

；

６

、

对成

员单位办 理票据承兑与贴现

；

７

、

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

、

清算 方案设计

；

８

、

吸收

成员单位的存款

；

９

、

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

；

１０

、

从事同业拆借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规定

，

财务公司为我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存款

、

贷款

、

结算及其他业

务构成关联交易

。

三

、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经公司与财务公司协商一致

，

财务公司提供存贷款

、

财务和融资顾问

、

款项收付

、

票据承兑与贴现

、

提供

担保

、

贷款及融资租赁等金融服务

，

包括

：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５

年本公司在财务公司结算户上的日最高存款余额

（

含应计利息

）

分别不超过人民币

２

亿元

、

２．５

亿元

、

３

亿元

；

预计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５

年财务公司为本公司提供

的综合授信余额

（

含应计利息

）

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３

亿元

、

５

亿元和

８

亿元

。

四

、

交易价格确定及协议主要内容

（

一

）

金融服务内容

：

１

、

财务公司根据公司需求

，

向公司提供存款服务

、

结算服务

、

其他金融服务

。

２

、

有效期三年

２０１３

年度至

２０１５

年度

。

３

、

预计交易金额

。

出于财务风险控制和交易合理性方面的考虑

，

就财务公司与本公司的金融服务交易

做出以下限制

，

本公司应协助财务公司监控实施下列限制

：

（

１

）

存款服务

：

２０１３

年度

、

２０１４

年度

、

２０１５

年度本公司在中材财务公司存置的每日存款余额

（

含应计利

息

）

分别不超过人民币

２

亿元

、

２．５

亿元

、

３

亿元

。

由于结算等原因导致本公司在财务公司存款超出最高存款

限额的

，

财务公司应在

３

个工作日内将导致存款超额的款项划转至本公司及相关子公司的银行账户

。

（

２

）

综合授信服务

：

２０１３

年度

、

２０１４

年度

、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的综合授信余额

（

含应计利

息

）

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３

亿元

、

５

亿元

、

８

亿元

。

（

３

）

结算服务

：

在本协议有效期内

，

财务公司为本公司提供的结算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

。

４

、

定价原则

。

存款利率将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颁布的同期同类存款的存款利率

，

不低于同期中国

国内主要商业银行同类存款的存款利率

；

结算服务

，

在协议有效期内

，

财务公司为本公司提供的结算服务不

收取任何费用

；

其他金融服务

，

应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

，

按照不高于市场公允价格或国家规定的标 准收取

相关费用

。

（

１

）

存款利率在满足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规定的基础上

，

不低于同期中国国内主要商业银行同类存款的

存款利率

；

（

２

）

贷款

、

票据贴现

、

票据承兑

、

融资租赁等信贷业务的信贷利率及费率

，

在满足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贷款

利率相关规定的基础上

，

不高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其它中国国内主要商业银行取得的同类同期同档次

信贷利率及费率

，

并且不需要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以其资产就上述信贷服务作出抵押

；

（

３

）

结算费用按双方约定的收费标准执行

，

收取的费用不高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从中国国内主要商

业银行提供的同类同期服务费

；

（

４

）

上述业务以外的其他金融服务

，

将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

，

按照不高于市场公允价格或中国国家规定

的标准收取相关费用

。

５

、

风险控制措施

。

财务公司承诺提供的金融服务已依法获得批准

，

并严格执行相关金融法规的规定

，

确

保资金结算网络安全运行

，

保障资金安全

，

控制资金风险

，

满足存放资金的安全额支付需求

；

在发生可能对

公司存款资金带来重大安全隐患事项时

，

财务公司应及时通知公司

，

并采取措施避免损失发生或者扩大

；

财

务公司应针对各项金融服务和产品制定相关风险管理措施和内控制度

，

以确保公司的资金和利益安全

。

同

时本公司将及时履行临时报告的信息披露义务

。

（

二

）

服务价格

：

１

、

财务公司吸收公司存款的利率

，

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颁布的同种类存款利率

２

、

财务公司向公司发放贷款

（

含贴现

、

融资租赁等其他信贷业务

，

本条中下同

）

的利率

，

不高于中国人民

银行统一颁布的同期贷款利率

。

３

、

其他有偿服务收费标准按中国人民银行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收费标准执行

，

无明确规定的

按不高于一般商业银行向公司提供同类型金融服务所收取手续费的标准执行

。

（

三

）

金融服务原则

：

公司有权根据自己的业务需求

，

自主选择提供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

，

自主决定提供存贷款服务的金融

机构及存贷款金额

，

但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择财务公司提供金融服务

。

财务公司亦承诺向公司提供不逊于

当时其他金融机构可为公司提供同种类金融服务的条件

。

五

、

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财务公司是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

具有为企业集团成员单位提供

金融服务的各项资质

，

监管指标均达到

《

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

》

的规定

。

财务公司为我公司办理存款

、

贷款

、

票据

、

结算及其它金融服务时

，

双方遵循

“

平等

、

自愿

、

互利

、

互惠

、

诚信

”

的原则

，

有利于优化公司财务

管理

、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拓宽融资渠道

、

降低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

，

为公司的长远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和畅

通的融资渠道

，

并有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及资金成本

，

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

六

、

至披露日与财务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截至目前

，

我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财务公司尚未发生关联交易

。

七

、

独立董事意见

（

一

）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函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

以及

《

甘肃祁连

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等有关规定

，

我们作为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

司

”）

独立董事

，

在认真查阅了相关资质证明和听取相关人员汇报的基础上

，

对公司

《

关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与中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的议案

》

和

《

关于本公司与中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

＜

金融服务

协议

＞

的议案

》

进行了研究讨论

。

我们认为

，

中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作为一家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规范性非银行金融机

构

，

向公司提供金融服务遵循平等自愿的原则

，

定价原则公允

，

公司与其合作有利于充分发挥资金规模优

势

，

进一步提高公司资金的管理水平

，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

我们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

（

二

）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７

日召开第六届第十五次董事会

，

针对其审议的

《

关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中材

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的议案

》

和

《

关于本公司与中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

＜

金融服务协议

＞

的

议案

》

以及与该议案相关的协议

、

报告和预案等事项

，

经过认真研究讨论

，

我们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１

、

财务公司作为一家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规范性非银行金融机构

，

在其经营范围内为

本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２

、

双方拟签署的

《

金融服务协议

》

遵循平等自愿的原则

，

定价原则公允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

３

、

作为非银行业金融机构

，

其业务范围

、

业务内容和流程

、

内部的风险控制制度等措施都受到中国银监

会的严格监管

，

能够有效防范

、

及时控制和化解公司在财务公司的资金风险

，

维护资金安全

。

八

、

监事会意见

对于本次关联交易

，

公司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审核

，

并发表了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

未损害公司

及中小股东利益的独立意见

，

表决时关联董事脱利成

、

李新华

、

刘继彬和蔡军恒回避了表决

。

监事会认为

：

该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相关规定

，

未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

九

、

备查文件

１

、

六届十五次董事会决议

；

２

、

六届九次监事会决议

；

３

、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审核意见

；

４

、

审计委员会关于关联交易的审核意见

。

特此公告

。

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九日

2013年 8 月 9 日 星期五

B22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002422� � � �证券简称：科伦药业 公告编号：2013-046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与成都珈胜能源有限公司之间合作纠纷的说明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科伦药业

"

与

"

公司

"

）

于

2013

年

8

月

2

日召开了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现就部分股东提问关于公司与成都珈胜能源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成都珈胜

"

）

之间合作纠纷所涉及的相关事宜说明如下

：

一

、

关于科伦药业与成都珈胜之间的合作过程及新疆科伦的设立

2010

年

9

月中旬

，

内江山山药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自然人

A

与科伦药业联系

，

称其

在新疆伊犁有建设硫氰酸红霉素等抗生素中间体的资源

，

引荐科伦药业到新疆伊犁投资该项

目

，

并希望与科伦药业合资建设

。

经过接触

，

科伦药业提出需要到新疆伊犁实地考察

，

自然人

A

表示

，

必须先签订合作框架后

才能安排前往

。

2010

年

9

月

21

日

，

科伦药业与自然人

A

安排的成都珈胜

（

该公司的控股股东为

自然人

A

之子自然人

B

，

其持有成都珈胜

90%

的股权

）

签订

《

投资协议书

》

及其

《

补充协议

》，

约定

在新疆伊犁设立

"

新疆科伦高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

（

暂名

，

最终以工商正式登记的名称为准

），

分

两期出资

12

亿元建设万吨抗生素中间体项目

，

其中成都珈胜实际出资

6,000

万元

，

成都珈胜占

新公司

49%

的出资比例

；

其余投资由科伦药业承担

，

科伦药业占新公司

51%

的出资比例

；

该投资

协议同时约定

，

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成立

，

待科伦药业

2010

年

10

月

31

日前完成法律

、

法规和

政策性文件规定的审批程序后生效

。

2010

年

9

月

26

日

，

双方共同前往伊犁实地考察

。

考察后

，

科伦药业认为与该投资项目直接

相关的土地

、

自备电站

、

能源

、

抗生素生产的核心技术

、

盈利预期等还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

后双方

经商定

，

同意成立新疆科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新疆科伦

"

），

新疆科伦的注册资本为

1

亿元

，

待成都珈胜提供核心技术方案并作出书面盈利预期承诺后再确定最后总投资方案

。

2010

年

10

月

21

日

，

新疆科伦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科伦药业持股

51%

、

成都珈胜持股

49%

。

新疆

科伦的设立情况在科伦药业于

2011

年

3

月

7

日公布的

2010

年度报告中进行了披露

。

二

、

关于新疆科伦成立后的实际运营

新疆科伦于

2010

年

10

月

21

日成立后

，

自然人

A

和其子自然人

B

即自当月底起相继失去

联系

（

后据了解

，

自然人

A

及自然人

B

先后被刑事拘留

，

并被追究刑事责任

）；

新疆科伦的合作方

成都珈胜的公章

、

财务专用章

、

法人印章也于

2010

年

10

月

27

日被依法扣押

，

银行账户被冻结

，

该公司的注册资本

800

万元也被生效刑事判决认定为虚假出资

。

因此

，

新疆科伦自成立后至双

方发生诉讼的较长时期内

，

均无法联系成都珈胜及由其委派至新疆科伦担任董事和监事的人

员

。

在新疆科伦设立过程中

，

科伦药业

5,100

万出资额为自有资金

，

成都珈胜

4,900

万元出资额

中的

4,400

万元实际为四川科伦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代科伦药业支付给成都珈胜

。

基于上述情况

，

科伦药业认为

，

自然人

A

与其子自然人

B

控制的成都珈胜根本不具备履行

合作协议的能力

，

在成都珈胜完全瘫痪的情况下

，

公司继续向新疆科伦投资将给上市公司及投

资者带来投资风险

。

因此

，

新疆科伦自成立以来没有实际运营相关业务

。

在此情况下

，

科伦药业采取了发出解除与成都珈胜间签订的

《

投资协议书

》

及其

《

补充协议

》

的通知

、

提起诉讼等系列法律手段以终止与成都珈胜的项目合作

，

从而

，

引发了公司与成都珈胜

之间的三宗诉讼

。

三

、

关于公司与成都珈胜之间的诉讼情况

公司与成都珈胜之间的三宗诉讼事项的情况如下

：

1．2011

年

6

月

2

日

，

科伦药业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成都珈胜为法院受理

，

请求成都珈

胜返还科伦药业的借款

4,400

万元

，

经

2011

年

11

月

26

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

，

判决

确认成都珈胜应当向科伦药业支付

4,400

万元

；

后由于成都珈胜不服提起上诉

，

被四川省高级人

民法院于

2012

年

11

月

26

日发回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

（

重审案号为

（

2013

）

成民初字第

162

号

），

科伦药业并申请追加自然人

B

、

成都珈胜的另一自然人股东作为该案被告承担相应责任

。

成

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3

年

6

月

21

日判决成都珈胜应当返还科伦药业借款

4,400

万元

，

自然

人

B

和成都珈胜的另一自然人股东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

目前尚未收到成都珈胜

、

自然人

B

和成

都珈胜的另一自然人股东的上诉状

。

2．2013

年

2

月

16

日

，

科伦药业在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起诉成都珈胜为法院受理

（

案号为

（

2013

）

武侯民初字第

1366

号

），

诉讼请求为

：

1

）

确认原告与被告于

2010

年

9

月

21

日签订的

《

投

资协议书

》

及

《

补充协议

》

已依法解除

；

2

）

成都珈胜承担诉讼费用

。

目前该案尚处于一审的审理过

程中

。

3．2013

年

3

月

5

日

，

成都珈胜在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科伦药业为法院受理

（

案号为

（

2013

）

成民初字第

509

号

），

诉讼请求为

：

1

）

判令科伦药业停止违约行为

：

立即终止合作投资伊犁

川宁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

停止其在该公司的一切经营

、

生产活动

；

2

）

判令科伦药业赔偿成都珈胜

损失共计人民币

5,000

万元

；

3

）

科伦药业承担诉讼费用

。

科伦药业已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书面

申请将该案移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审理

。

目前

，

上述诉讼正在审理过程中

，

公司暂时无法对该等诉讼结果以及该等诉讼结果对公司

生产经营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判断

。

四

、

特别提示

本公司郑重提醒投资者

，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证券时

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本公司所有信息均由上述指定媒体

刊登的公告为准

。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8 月 8 日

证券代码:002013� � � �证券简称:中航精机 公告编号:2013-049

湖北中航精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3 年半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湖北中航精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２

日在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刊载了公司

《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

》

和

《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财务会计报告

》，

由于疏

忽

，

造成合并现金流量表中

“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

信息披露有误

，

但不影响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

度报告的净利润等其他数据

。

现对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错误内容予以更正如下

：

一

、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

１．

“

第八节 财务报告 一

、

财务报表

５

、

合并现金流量表

”（

第

４６

页

）：

五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

加

：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

１

，

５３６

，

９３２

，

０１６．５４

”，

更正为

“

１

，

４９４

，

５６６

，

２１８．２３

”。

六

、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

７５１

，

４０９

，

８３４．８６

元

”，

更正为

“

７０９

，

０４４

，

０３６．５５

元

”。

２．

“

第八节 财务报告 六

、

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６５

、

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

（

１

）

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

”（

第

１１７

页

）：

现金的期末余额

“

７５１

，

４０９

，

８３４．８６

”，

更正为

“

７０９

，

０４４

，

０３６．５５

”。

减

：

现金的期初余额

“

１

，

５３６

，

９３２

，

０１６．５４

”，

更正为

“

１

，

４９４

，

５６６

，

２１８．２３

”。

３．

原

“

第八节 财务报告 六

、

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６５

、

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

（

３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构成

”（

第

１１８

页

）

为

：

单位

：

元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一

、

现金

７５１

，

４０９

，

８３４．８６ １

，

５３６

，

９３２

，

０１６．５４

其中

：

库存现金

９０７

，

０５３．６２ ８１５

，

９８７．９５

可随时用于支付的银行存款

７４９

，

６６７

，

５９７．０６ ７１７

，

６４１

，

２４２．５６

可随时用于支付的其他货币资金

８３５

，

１８４．１８ １８

，

４７７

，

６２３．１３

三

、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７５１

，

４０９

，

８３４．８６ １

，

５３６

，

９３２

，

０１６．５４

现更正为

：

单位

：

元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一

、

现金

７０９

，

０４４

，

０３６．５５ １

，

４９４

，

５６６

，

２１８．２３

其中

：

库存现金

９０７

，

０５３．６２ １

，

０３３

，

１２２．９１

可随时用于支付的银行存款

７０７

，

３０１

，

７９８．７５ １

，

４９２

，

９０４

，

２３２．９４

可随时用于支付的其他货币资金

８３５

，

１８４．１８ ６２８

，

８６２．３８

二

、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７０９

，

０４４

，

０３６．５５ １

，

４９４

，

５６６

，

２１８．２３

二

、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财务会计报告

１．

“

合并现金流量表

”（

第

１２

页

）：

五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

加

：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

１

，

５３６

，

９３２

，

０１６．５４

”，

更正为

“

１

，

４９４

，

５６６

，

２１８．２３

”。

六

、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

７５１

，

４０９

，

８３４．８６

元

”，

更正为

“

７０９

，

０４４

，

０３６．５５

元

”。

２．

“

七

、

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５２

、

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

（

１

）

现金流量表补充资

料

” （

第

７８

页

）：

现金的期末余额

“

７５１

，

４０９

，

８３４．８６

”，

更正为

“

７０９

，

０４４

，

０３６．５５

”。

减

：

现金的期初余额

“

１

，

５３６

，

９３２

，

０１６．５４

”，

更正为

“

１

，

４９４

，

５６６

，

２１８．２３

”。

３．

原

“

七

、

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５２

、

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

（

２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的构成

” （

第

７８

页

）

为

：

单位

：

元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一

、

现金

７５１

，

４０９

，

８３４．８６ １

，

５３６

，

９３２

，

０１６．５４

其中

：

库存现金

９０７

，

０５３．６２ ８１５

，

９８７．９５

可随时用于支付的银行存款

７４９

，

６６７

，

５９７．０６ ７１７

，

６４１

，

２４２．５６

可随时用于支付的其他货币资金

８３５

，

１８４．１８ １８

，

４７７

，

６２３．１３

三

、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７５１

，

４０９

，

８３４．８６ １

，

５３６

，

９３２

，

０１６．５４

现更正为

：

单位

：

元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一

、

现金

７０９

，

０４４

，

０３６．５５ １

，

４９４

，

５６６

，

２１８．２３

其中

：

库存现金

９０７

，

０５３．６２ １

，

０３３

，

１２２．９１

可随时用于支付的银行存款

７０７

，

３０１

，

７９８．７５ １

，

４９２

，

９０４

，

２３２．９４

可随时用于支付的其他货币资金

８３５

，

１８４．１８ ６２８

，

８６２．３８

二

、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７０９

，

０４４

，

０３６．５５ １

，

４９４

，

５６６

，

２１８．２３

更正后的

《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

》、《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财务会计报告

》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８

日披露的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

《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

（

更正后

）》、《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财务会计报告

（

更

正后

）》。

公司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

。

特此公告

。

湖北中航精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8 月 8 日

证券代码:600520� � � � �证券简称:中发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13-028

铜陵中发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铜陵中发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于

2013

年

8

月

8

日接到本公司控股股

东铜陵市三佳电子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三佳集团

"

）

的通知

，

三佳集团将其持有的本

公司

2700

万股股票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

三佳集团与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

《

西南证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

》，

将其持

有的本公司

2700

万股股票进行质押融资

，

购回期限

1

年

，

该

2700

万股股票于

2013

年

8

月

5

日进

行了质押登记

，

质押期间该股份不能转让

。

截止本公告日

，

三佳集团持有本公司

27,073,333

股股份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3.95%

，

本次质

押的

2700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3.89%

。

包括本次质押

，

三佳集团累积质押本公司股份

2700

万

股

，

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的

99.73%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3.89%

。

特此公告

。

铜陵中发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八月五日

股票简称：海大集团 股票代码：002311� � � �公告编号：2013-056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广州市海灏投资有

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海灏投资

"

）

的通知

，

海灏投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21,500,000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17%

）

质押给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

，

初始交易日为

2013

年

8

月

6

日

，

回购交易日为

2014

年

8

月

6

日

。

该笔质押事宜于

2013

年

8

月

6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

海灏投资共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50,420,971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5.79%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

海灏投资共质押

（

不含融资融券业务

）

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21,500,000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17%

。

特此公告

。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三年八月九日

证券代码：000913� � � �证券简称：钱江摩托 公告编号：2013临 -027

关于股权转让款到帐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五届十四次董事会

、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

公司浙江益鹏发动机配件有限公司转让浙江飞亚电子有限公司股权事项

（

具体内

容详见

2013

年

7

月

8

日

、

2013

年

7

月

15

日

、

2013

年

8

月

1

日刊登于

《

证券时报

》

上的

《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

关于全资子公司浙江益鹏发动机配

件有限公司转让浙江飞亚电子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公告

》）。

目前

，

公司已收到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1,200

万元

，

收款工作已完成

。

特此公告

。

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 8 月 9 日

股票代码：601996� � �股票简称：丰林集团 公告编号：2013-034

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公司经营范围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3

年

5

月

3

日召开的

2012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具体内容已于

2013

年

5

月

4

日在

《

中

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

《

证券日报

》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http://www.sse.

com.cn

）

上披露

。

根据修订后的

《

公司章程

》，

公司在原有的经营范围中增加了

"

代管房屋租赁

"

，

变更后的

公司经营范围为

：

园林设计

，

营林造林

，

林产品销售

（

国家专控除外

），

中密度纤维板生产

，

各

种人造板的深加工

、

木制品

、

家俱

、

办公用品

、

建筑材料等自产产品的生产

、

销售及各种人造

板

、

木制品

、

家俱

、

办公用品

、

建筑材料的进出口

、

批发

，

代管房屋租赁

。

公司已于近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换

发后的营业执照

，

同时完成

《

公司章程

》

变更备案

。

特此公告

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8 月 8 日

证券代码：600634� � � � �证券简称：ST澄海 编号：临 2013-048

上海澄海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证券投资者问询事项及其解答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现将近期接听与解答投资者问询事项整理并公告如下

：

一

、

投资者问询情况

问题

1

、

关于公司本次重组

，

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出来了吗

？

大概什么时候能出

反馈意见

？

回答

：

公司于

2013

年

6

月

17

日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了本次重组的相关材料

，

并于

2013

年

6

月

25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

截止目前公司尚未收到

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重组的相关反馈意见

。

问题

2

、

公司什么时候可以申请摘帽

？

是不是半年度报告披露后就可以摘帽了

？

回答

：

公司目前尚不符合摘帽条件

，

涉及上年非标意见等相关事项还在解决当

中

，

待公司一旦符合摘帽条件

，

将会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申请

。

问题

3

、

看到公司关于购买高邮市新河两岸沿水商业街的进展公告

，

公司是否存

在违约责任

？

回答

：

根据公司与扬州市新地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补充合同

，

双方同意

将原合同约定的第二期付款期限变更为

2013

年

9

月

30

日

，

所以公司不存在违约责

任

。

问题

4

、

大众证券报于

2013

年

7

月

20

日刊登了一篇关于上海中技桩业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行贿的报道

，

请问该情况是否属实

？

公司准备如何处理

？

如该事项并非真

实情况

，

公司应出面澄清或说明一下

？

回答

：

公司就该事项已向上海中技桩业股份有限公司作了了解

，

中技桩业明确表

示

：

中技桩业管理层一贯守法经营

，

商业贿赂的指控纯属捏造

，

将用法律手段保护公

司和管理层的名誉

。

本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发展

。

二

、

风险提示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存在不确定性

，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

，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上海澄海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8 月 9 日

融通基金公司关于新增银联通支付渠道网上直销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

，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自

2013

年

8

月

9

日起对通过银联通支付渠道在本公司开立了网上交易的个人投资者实

行网上直销费率优惠

。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

、

适用基金范围

1

、

本公司所管理的已开通网上直销交易方式的开放式基金

。

2

、

本公司今后发行和管理的开放式基金

(

以该基金的相关公告为准

)

。

二

、

适用投资者范围

凡是持有中信银行

、

浦发银行

、

兴业银行

、

温州银行

、

浙商银行

、

光大银行

、

广发银

行

、

金华银行

、

南京银行

、

上海农商行

、

顺德农商行借记卡

，

并已通过银联通支付渠道

在本公司网上直销交易系统开立基金交易账户的个人投资者

。

三

、

费率优惠

1

、

基金申购费率优惠

投资者通过银联通支付渠道并使用上述银行卡在网上直销交易系统申购本公司

旗下前端收费模式的开放式基金

,

申购费率享

4

折优惠

(

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

率

×0.4)

。

上述优惠后的实际执行费率如果低于或等于

0.6%

，

则按

0.6%

执行

；

原申购费

率低于

0.6%

的

，

则执行该基金原申购费率

。

2

、

基金转换费率优惠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和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和转出基金的赎回费两部分构

成

，

具体收取情况视每次转换时两只基金的申购费率差异情况和赎回费率而定

。

投资者通过银联通支付渠道并使用上述银行卡在网上直销交易系统办理基金转

换业务

，

转换业务中的申购补差费率和赎回费率均享

4

折优惠

。

本公司可对上述费率进行调整

，

并依据相关法规要求进行公告

，

敬请投资者留意

。

未来新增银行卡相关费率以我公司网站公告为准

。

四

、

本公告有关基金网上直销交易业务的解释权归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

五

、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请

:

本公司官方网站

:http://www.rtfund.com

本公司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电话

: 400-883-8088

，

0755-26948088

本公司客户服务邮箱

:service@mail.rtfund.com

六

、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

投资者申请使用网上交易业

务前

,

应认真阅读有关网上交易协议

、

相关规则

,

了解网上交易的固有风险

,

投资者应慎

重选择

,

并在使用时妥善保管好网上交易信息

,

特别是账号和密码信息

。

特此公告

。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八月九日


